
海口市科学技术工业信息化局
关于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若干措施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

开放的指导意见》《海南省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

（2022-2025 年）》等相关文件要求，为加快推动我市生物医药产

业高质量发展，打造具有更强创新力、更高附加值的生物医药产

业链，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，结合本市实际，特制定如下措施。

第二条 本措施适用于在本市行政辖区内依法登记注册，从

事生物医药相关领域研发、生产、服务等生产经营活动，具有独

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行业组织（或联合体）。

第三条 支持生物医药科技型初创企业发展。对主营化学药

品一类、生物制品一至三类（治疗与预防用）、高端制剂、中药一

类、三类医疗器械或创新医疗器械等高端创新企业，单次获得市

场化运作的专业投资机构（或上市公司）股权投资达到 1000 万元

（或等额外资）及以上，按照实际获得投资额的 1%给予企业奖励。

单个企业奖励额累计不超过 500 万元。

第四条 加强商业保险合作。对于购买生物医药人体临床试

验责任保险、生物医药产品责任保险、科技项目研发费用损失保

险等定制化综合保险产品，按其实际缴纳保费的 50%予以资助，

单个保单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，单个企业当年最高不超过 500 万

元。探索开展科技研发项目长期贷款。

第五条 支持首台套和创新药应用。对本市医疗机构使用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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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市生产的经认定的首台（套）器械，给予实际使用产品金额 20%

的奖励。对注册地为本市的药企在中国境内完成Ⅰ—Ⅲ期临床试

验并获得上市许可的创新药，本市医疗机构按照“随批随进”的

原则直接使用，给予其最高不超过实际使用产品金额 3%的奖励。

单个医疗机构奖励每年合计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，且不纳入医疗

机构药占比和耗占比的考核范围。完善“卫健—医保—企业”面

对面机制，引导创新药械进入本市医疗机构。

第六条 支持企业规模化发展。采取阶梯式给予一定规模以

上的企业生产电费补贴支持，对于年度营收超过 1亿元以上的生

产企业，按年度生产用电费用的 4%给予补贴；营收超过 5亿元以

上的生产企业，按年度生产用电费用的 5%给予补贴。单个企业当

年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。

第七条 鼓励企业与博鳌乐城联动发展。对于企业利用博鳌

乐城政策引进国外上市药械产品落户高新区生产并形成销售的，

给予单个品种 1000 万元奖励。鼓励海口市 CRO 机构承接乐城真实

世界数据研究业务，按照实际合同金额的 10%予以最高 500 万元

奖励。

第八条 支持 B证企业在本地开展委托生产。对于持有药品

生产许可证（B 证）的企业委托海口企业进行生产并将产值纳入

海口统计的，当年每个品种 100 万元落地奖励，开始生产的次年，

以该产品次年销售收入的 2%给予委托方企业奖励。单品种奖励最

高不超过 1500 万元，单个企业当年奖励最高不超过 3000 万元。

第九条 支持产业集聚发展。对于海口市高新技术产业“十

四五”发展规划中涉及的高端化学药制剂、生物制品、现代中药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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诊断试剂、高端医疗器械、保健食品和特医食品等领域的的企业，

对重大新药成果转移转化有重大贡献的企业，或者对海南自由贸

易港经济有明显带动作用的重大项目，经市政府同意后，实行“一

企一策”，签订协议给予扶持。

第十条 本措施自 2022 年 5月 10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4

年 12 月 31 日。有关奖励、补贴等起始时间的认定和测算时间自

2022 年 1月 1 日起算。如本措施与我市其他同类政策意见有重复

的，按照“从优、就高、不重复”的原则予以支持。本措施应用

中的具体问题由市工业主管部门负责解释。


